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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
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026 号 

 

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

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发行对象段菊香、陈晖和陈宏为公

司实际控制人陈克明的直系亲属、一致行动人，在本次发行完成

后将与陈克明成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。发行人认为本次发

行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本次发行对象均在公司担任

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公告拟以现金

35,652 万元受让发行人控股股东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克明集团）、陈克明、陈克忠、陈晖持有的阿克苏兴疆牧歌

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疆牧歌）全部股权，兴疆牧歌从

事生猪养殖和屠宰，克明集团分立后设立的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

公司也将聚焦牲畜、家禽饲养、屠宰、销售等业务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前后陈克明和发行对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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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数量及比例变化情况，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发行是否可取得上

市公司实际控制权，发行人认定本次发行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

发生变化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，本次发行是否符合《注册办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（二）项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本次发行是否构成管理

层收购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一条和第七

十四条等相关规定；（3）发行人收购兴疆牧歌的目的，是否与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

争，是否制定解决方案并明确未来整合时间安排，是否已做出关

于避免或解决同业竞争承诺，是否损害公司利益；（4）请本次发

行对象确定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今未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

份，并出具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相应期限内不减持发

行人股份，并遵守证监会和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承诺。 

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 2022年 6月末，公司在建生产线预

算总投资超过 29亿元，包含“遂平年产 42.45万吨面条类产品加

工厂项目”“克明面业华东生产基地项目”等。克明面业华东生产

基地项目等建设期均超过三年。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面条产能利

用率为 95.31%、91.29%、73.55%、79.04%，面粉产能利用率为

66.50%、44.92%、73.06%、67.29%，方便食品产能利用率为 47.61%、

68.81%、72.96%、57.48%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主要在建工程的建设进度是否符合

预期、建设周期是否合理、项目是否真实、计价是否准确、转固

是否及时；（2）在建生产线预计新增产能情况，在现有产能利用

率水平下扩建产能是否具有合理性，同行业公司扩产情况，扩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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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行为是否与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情况相符，发行人是否具有

较大的产能过剩风险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及发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存在变更用于补充

流动资金情形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 41,006.14万

元，占募集资金总额比重为 34.17%。报告期内公司前一大经销商

均为湖南瑞禧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。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持发行人 6.66%股权，为第二大股东，同时为本次发行保荐人

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实现情

况和业绩完成比例，变更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占募集资金

总额的比例是否符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》的相关规

定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主要客户情况，说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，前五大客户列示是否准确、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是否合

并计算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

（2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同时请保荐人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

务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提供关于利益冲突审查的合规审

核意见，并说明相关披露是否能够消除影响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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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3 月 16 日 


